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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电商平台中的用户数字劳动，指出在平台经济下，普通用户的浏览、内容发布、社交互动等行

为已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其生成的数据是平台价值的重要来源，却被资本隐性剥夺，形成劳动异化。文

章从劳动价值论视角解析用户数字劳动的价值生成机制，包括内容生产、数据行为、社交互动及技术整

合，并分析劳动成果、过程、人的本质与人际关系四方面的异化及遮蔽逻辑。最后提出通过数据确权、

劳动补偿、算法透明与制度共治，实现对电商平台用户数字劳动价值的承认与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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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digital labor performed by users on e-commerce platforms, pointing out that 
under the platform economy, ordinary users’ activities such as browsing, content creation, and so-
cial interaction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productive labor. The data generated through these ac-
tivi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platform value, yet it is implicitly expropriated by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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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to labor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value-generation mechanisms of users’ digital labor, including content production, data behavior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alienation and obscuring 
logic of digital labor in four dimensions: labor outcomes, labor processes, human essence, and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such as data ownership confirmation, 
labor compensation,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and institutional co-governance to achieve recogni-
tion and fair distribution of the value generated by users’ digital labor on e-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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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Web2.0 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不仅实现了技术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也深刻改变了生产与消

费之间的关系结构。在这一新形态下，普通用户成为了新型的“产消者”，其在各种平台中的“消费”

活动同时是一种“生产性消费”，并不断生产着一种新的商品：数据商品[1]，成为非雇佣形式的数字劳

工。普通互联网用户在数字平台日常使用与娱乐也被定义为用户数字劳动[2]，如平台的浏览、点击、分

享等。 
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产业融合发展的推动下，电商平台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激活消费潜力

与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电商平台不断朝社会化演进，尤其“小红书”“美丽说”等典型

社会化电商平台，专注于通过用户生成内容辅助在线购物[3]。普通用户通过图文笔记、短视频、评论互

动等用户数字劳动，协助平台构建产品评价体系、优化消费引导路径并提供行为数据支撑，实际上承担

着重要的劳动功能。这种看似“自由”“娱乐”式的参与行为，实则在平台治理逻辑中成为可被控制、归

档、分析并商品化的数据资源。平台企业依靠用户生成内容和用户行为数据积累起庞大的流量资产和算

法训练语料，实现了广告价值最大化与商业闭环优化，而用户在这一过程中却常常不具备对自身劳动成

果的确认权与收益权。 
已有研究指出，用户数字劳动这种非雇佣数字劳动是平台经济价值生成的重要来源，却被平台资本

隐性剥夺，更因其不具备传统劳动身份而被忽视、遮蔽甚至自然化，形成了新的“被异化”劳动现实[4]。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数字劳动者”的视角出发，揭示用户数字劳动在电商平台中的价值生成逻辑与异

化机制，并进一步反思“价值生成–价值攫取”的制度化安排，探索其价值承认与治理的可能路径。 

2. 用户数字劳动的价值生成机制解析 

用户在电商平台上的各种活动并非单纯的消费行为，而是深度嵌入了平台经济的生产过程。与传统

工业社会以雇佣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不同，平台经济依托技术手段与制度安排，将普通用户的日常参与

转化为可持续的价值来源。 

2.1. 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用户数字劳动 

数字化时代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在于，电商平台普通用户已不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通过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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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分享、评论等日常活动，成为平台价值链条中的“产消者”。他们在消费中同时生产数据，这一

“生产性消费”使生活资料的使用转化为平台生产的原材料。 
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并不会改变价值规律，劳动价值创造是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结合

并发生作用的过程[5]，电子商务平台作为不变资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

在平台经济中，专业数字劳动者无疑承担着“生产性劳动”，但如果仅将价值来源归结于少数雇佣劳动

者，就无法解释 Facebook、小红书等平台在雇佣人数有限的情况下，仍能获取巨额利润的现实。其合理

解释在于：普通用户的数字劳动同样是资本增殖的重要环节。 
平台可被视为“一种新的内容生产分配架构”[6]，用户生成的内容数据和行为数据虽单个价值有限，

但在规模化聚合、算法处理后，被转化为广告投放、用户画像与商品营销的基础，显现出其作为生产资

料的价值[1]。没有用户的劳动，平台算法将失去训练语料，广告也无法实现精准匹配，平台更不可能维

持商业闭环。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指出的：“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就是使资本增殖价值的

劳动，是生产劳动”[7]。普通用户的数字劳动完全符合马克思所界定的“生产性劳动”——关键不在于

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而在于其劳动成果是否被资本吸纳并用于剩余价值生产。用户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的

生成内容、行为数据与互动虽然无偿，却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前提条件，因而也是数字资本主义下真正意

义上的“活劳动”。 

2.2. 用户数字劳动的价值生成机制 

用户数字劳动之所以能够在电商平台经济中产生价值，并非偶然，而是通过一整套平台结构与机制

的作用，将用户的时间、注意力、情感和社交关系转化为资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

这些机制正是“活劳动”被吸纳进资本生产过程的具体体现。 

2.2.1. 内容生产：活劳动的直接成果 
用户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发布的图文、短视频、测评与评论，是他们劳动最直观的成果。这些用户生

成内容不仅吸引了大量流量，维系了平台生态的繁荣，更为广告投放与商品营销提供了语境和场景。劳

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通过交换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用户生成内容正是这种使用价值的

数字化形式：它既满足了其他用户的“消费需求”，如获取经验、建立信任，又成为平台流量变现的基

础。由此可见，用户内容生产不是“兴趣消遣”，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性劳动。 

2.2.2. 数据行为：劳动的副产品与剩余价值的前提 
用户的点击、搜索、收藏、停留时长等行为数据，看似无意识，但在平台算法机制下，却被转化为极

其宝贵的训练语料。这些数据是算法学习与用户画像构建的原材料，它们并不直接构成价值，却是剩余

价值生产的必需条件。马克思指出，“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

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

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8]，劳动过程不

仅产出直接成果，还会生成进一步生产的条件。用户行为数据就是这种“生产性消费”的表现：他们在

消费平台内容时，同时生产了新的数据资源，使平台能够持续进行价值创造。 

2.2.3. 社交互动：协作劳动的社会化放大 
用户之间的点赞、评论、转发与社交链接，不仅增强了内容传播力，更构成了平台独有的“流量外

部性”。这种互动劳动具有高度社会化特征：它不是单个劳动者的孤立成果，而是通过群体协作形成的

网络效应，极大提高了平台的传播效率与剩余价值产出。协作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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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劳动正是这种协作在数字时代的体现，它以网络化的形式放大了个体劳动的影响力，成为平台不可

或缺的价值来源。 

2.2.4. 技术整合：资本对劳动成果的占有与转化 
电商平台通过算法和机制，将用户生成的内容、数据和互动重新整合，赋予其可商业化的形态。算

法不仅决定了哪些内容能被推荐与传播，还通过排序机制影响了用户的劳动回报。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资

本对劳动成果的占有与再分配。从劳动价值论看，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意味着劳动者无法控制其劳动成果

的流向。在电商平台经济中，算法与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资料，被资本私有化并垄断，用户的劳动成果经

过整合后以广告、推荐服务、品牌营销等方式实现变现，但其剩余价值完全由平台占有，劳动者只能以

“流量可见性”作为虚拟回报。 

3. 用户数字劳动的异化与遮蔽 

在电商平台经济中，用户数字劳动不仅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呈现出深刻的异化特征。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劳动成果、劳动过程、本质力量和人际关系相分离，劳

动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异化劳动”在平台语境中得到了新的表现：用户的内容生产与数据行为

表面上是出于自由与兴趣，实则被资本逻辑所规训和占有。同时，平台又通过技术与话语的多重包装，

使这种异化状态被遮蔽，难以被劳动者自身和社会普遍识别。异化与遮蔽的双重逻辑，共同构成了用户

数字劳动“不可见”的现实。 

3.1. 劳动成果的异化与遮蔽 

用户数字劳动生产的数据成果一旦进入平台，就被作为数据资源和商业资产纳入资本增殖循环。用

户无法支配或定价自己的数据和内容，反而成为平台攫取剩余价值的“原材料”。这正是劳动成果异化

的典型体现。 
同时，平台通过话语建构掩盖了这种剥夺。例如，小红书将笔记发布包装为“真实生活分享”，淘宝

评价被视为“购物体验交流”。用户被鼓励认为自己是在表达自我或帮助他人，而非在进行具有生产性

的劳动。成果的资本化归属被消费主义语境与平台叙事遮蔽，从而使劳动成果的异化不易被察觉。 

3.2. 劳动过程的异化与遮蔽 

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将用户的劳动不可见化以达到剥削目的[9]。用户在平台上的劳动过程本应是自由

的创造活动，但现实中却受制于算法推荐与流量分配。为了获得更多曝光与反馈，用户不得不学习算法

偏好，迎合热门话题与形式，甚至牺牲真实表达。这使劳动过程从自发性转变为被动适应，成为算法逻

辑的延伸。劳动异化在此表现为劳动过程的外在化与功利化。 
与此同时，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社区公平竞争”等叙事，遮蔽了其对劳动过程的规训作用。用

户往往误以为自己是在按照个人兴趣进行创作，而非被算法引导。正是这种遮蔽，使得劳动过程的异化

被自然化、合理化，进一步强化了用户对平台逻辑的依赖。 

3.3. 人的本质的异化与遮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应当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是个体自由和创造性的体现。但在平台经济

下，用户的生活记录与身份建构逐渐被商业逻辑吞噬。本应是纯粹的兴趣表达，却被资本塑造为“精致

生活”“消费展示”；本应是自我实现，却沦为追逐流量与品牌合作的手段。用户未能通过劳动实现自

我，反而在资本逻辑中背离了自我，这正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现实体现。同时，用户数字劳动者在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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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被赋予了数据生产的目的性，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失去了自由的本质。 
然而，消费主义话语将这种异化包装为“时尚”“自由”“个性”。平台通过流量激励与达人身份叙

事，让用户相信他们是在自我提升、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而非在为资本无偿劳动。人的本质异化由此被

掩盖在“生活方式选择”的幻象之下。 

3.4. 人际关系的异化与遮蔽 

用户之间的互动，如点赞、评论、转发等，本应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延伸，但在平台经济中却被资本

逻辑重新编码。互动被计入流量指标，转化为平台留存与广告价值的部分，人际关系逐渐物化为资本关

系。用户之间的交流不再是纯粹的情感联结，而是竞争资源与流量的手段。如平台为了促进用户的竞争

会进行设置等级、售卖会员、认证大 V 等等操作，并设置不同的推荐策略[10]。 
同时，平台借助“社区”“社群”的叙事将这种功利性互动包装为“归属感”和“社交价值”。用户

以为自己在获得社交认同，实际上他们的互动成果已成为资本化的数据资源。人际关系的异化因此被遮

蔽，人际联结在表象上依旧存在，但其本质已转化为商业逻辑。 

4. 价值承认与治理路径：从数据确权到平台共治 

用户数字劳动在电商平台经济中长期处于“隐形”状态，其价值虽被资本充分利用，却缺乏制度

性承认。这不仅造成劳动与收益的不对等，也导致了劳动关系的去政治化与用户权利的弱化。要破解

这一困境，需要在制度和治理层面重构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实现从“被动攫取”到“公平承认”

的转变。 

4.1. 数据确权：重建权属基础 

电商平台对用户内容与数据的垄断是劳动价值被遮蔽的根源。应通过法律与制度手段，确立用户对

用户生成内容的版权与署名权，并探索数据共同产权形式，保障用户对自身数据的知情权、可读权与可

导出权。这不仅是劳动价值承认的起点，也是利益分配和算法治理的前提。目前，已有研究提出“数据

所有权”和“数据用益权”的确权方式：数据所有权归属于数字劳动的多元主体，平台型企业拥有关于

数据的用益权[11]。 

4.2. 劳动补偿：从流量激励到价值分润 

当前平台以流量和少量激励计划回馈部分用户，但整体上劳动与收益严重失衡。应推动建立基于浏

览、互动、转化等指标的分润机制，使用户劳动与平台收益挂钩。同时，可以探索设立“数字劳动账户”，

以积分、现金分成或股份红利的形式回馈用户，并纳入监管，防止平台“选择性奖励”。YouTube 的“合

作伙伴计划”在广告收益与浏览量之间建立了清晰的分润规则，并将部分收入直接返还给创作者，而国

内电商平台的分润机制则门槛过高、覆盖有限。这种对比说明，中国电商平台未来应降低分润门槛，扩

大覆盖范围，让中长尾用户的劳动也能获得切实回报。 

4.3. 平台责任：提升算法透明与用户参与 

算法推荐和流量分配在事实上构成对劳动成果的再分配。平台应承担更强的社会责任，应在透明化、

申诉权和用户参与三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方面，公开算法推荐的基本逻辑和权重区间，并接受第三方机

构的独立审计；另一方面，为用户建立申诉渠道，当内容分发受到异常限制时，用户有权要求平台作出

解释；此外，还应引入“用户代表机制”，定期就算法更新与分配规则征求意见。欧盟《数字服务法案》

已经要求大型平台披露推荐算法逻辑，并允许用户选择非个性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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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制度共治：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 

数字劳动治理不能仅依赖平台自律，更需形成“政府–平台–用户–第三方”的共治格局。政府应

通过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配套细则，推动数字劳动价值承认的立法；平台应设立

“用户权益保障专员”，专门负责劳动补偿与数据确权事务；用户则可通过社群组织、协会等方式提升

议价能力；同时，学术机构与公益组织可提供独立数据评估和公共监督。多元共治有助于打破平台资本

的制度垄断，为用户数字劳动的承认创造公共性空间。 

5. 结语 

平台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新型经济形态，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重组，也深刻改变了

劳动形式与生产关系。与传统雇佣劳动相比，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征：既包括

雇佣关系中的专业数字劳动，也包括零工与灵活就业形式的劳动，更涵盖非雇佣关系下的用户数字劳动

[4]。特别是后者，已成为平台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却长期处于“隐形化”与“非承认”的状态。 
电商平台通过组织用户的内容生产、数据行为和社交互动，将用户数字劳动成果转化为数据商品和

商业价值，实现了资本的高效增殖。这一过程虽然拓展了财富创造的边界，但也加剧了劳动者与资本之

间的不对等，表现为劳动成果被算法规训与平台垄断所吸收，劳动价值难以获得合理回馈。因此，电商

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制度层面的改进。唯有通过数据确权、劳动补偿、算法透明与多元共治等举

措，才能实现劳动价值的应有承认，推动电商平台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间更公平合理地分配，从而构建

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的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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